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称“我们”或“普华永道”)接受南京

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贵公司”或“南京港股份”)的委托，审计了南京港龙潭集

装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集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 2013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5 年 11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3 年度、2014 年度及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止 11 个月期间的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

附注。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并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6)第 1605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此外，我们接受贵公司的委托，审计了龙集公司补充的财务报表，包括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6 年 4 月 30 日公司资产负债表，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止 4 个月期间的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

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本补充的财务报表与前述财务报表以下统称“龙集公司财务报

表”)。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并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6)第 1679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龙集公司财务报表是龙集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

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龙集公司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贵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中国证监会”)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发

出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第(162254)号(以下称“反

馈意见通知书”)。我们以上述我们对龙集公司财务报表所执行的审计工作为依据，对

贵公司就反馈意见通知书中提出的财务资料相关问题所做的答复，提出我们的意见，

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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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明仅供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核准过程中回复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通知书所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附件：普华永道就南京港股份对反馈意见通知书所做回复的专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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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意见 12： 

申请材料显示，龙集公司的收入按来源可以分为船方费用和货方费用，其中船方费用

是指由船公司或船代支付的费用，主要为装卸费用、空箱堆存费用和箱修费用；货方

费用是指由货代或货主支付的费用，主要为重箱堆存费、查验引起的相关费用和拆装

箱费等。请你公司区分业务类别，补充披露龙集公司的业务流程、结算模式及收入确

认模式，以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

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情况说明： 

 

该事项已在修改后的《重组报告书》“第四节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之“四、

龙集公司主营业务”之“(二)主营业务及业务流程”和“(三)经营模式”中修订并补充

披露： 

 

(一) 业务类别 

龙集公司的业务类别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港口装卸及码头服务业务，另一类

为拆箱、装箱、修箱业务。港口装卸及码头服务业务具体细分为集装箱装卸业务、集

装箱装卸辅助业务(如堆存、港务管理)。拆箱、装箱、修箱业务具体为集装箱拆箱、

装箱、箱修业务。 

(二) 业务流程 

龙集公司主要业务流程图如下： 

(1) 集装箱装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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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拆、装、修箱业务 

① 拆箱 

 

② 装箱 

外理

堆场 计划

统计

现场作业

   1、桥吊装卸船确认
   2、集卡拖箱
   3、场地收发箱
   4、装卸船确认

船公司
或代理  船期计划

  1、进出口船舶输入
  2、进出口舱单输入
  3、作业装卸船计划
  4、航次结束确定

1、船舶月度计划
2、船舶近期计划
3、船舶昼夜计划

船舶计划

进出口资料

装卸船堆场计划

控制室

1、船舶靠泊计划
2、装卸船机械安排
3、装卸船监视、计划调整
4、装卸船结束确认
5、单船实绩打印

受理

费收

 

受理台受理客户拆箱申请 

费用结算 

在 CFS 仓库拆箱 

客户提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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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修箱业务 

 

(三) 结算模式 

龙集公司主要客户为船公司、船代与货主或货代，根据船公司或船代与货主或货

代签订的运输合同中对港口作业费用支付方的约定，龙集公司收取的费用可来自于船

公司或船代、货主或货代。其中由船公司或船代支付的费用称为船方费用，主要为装

卸费用、空箱堆存费用和箱修费用；由货主或货代支付的费用称为货方费用，主要为

重箱堆存费、查验引起的相关费用和拆装箱费等。 

由于龙集公司与船公司、船代一般是长期合作关系，且其支付能力较强，因此针

对船方费用，对于内贸业务，龙集公司一般给予其 1 个月的信用账期；对于外贸业务，

 

客户送货 

CFS 分公司收货 

在 CFS 仓库装箱 

费用结算 

 

集装箱进场 

验箱员验箱 

业务员审核估价 

NO 

修理小组修理 

验箱员核验达标 NO 

集装箱出场 

客户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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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集公司一般给予其 2-3 个月的信用账期。针对货方费用，对于长期客户，龙集公司

一般要求其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同时给予其 1 个月的信用账期；对于零散客户，一般

采取先付款后提箱或装箱。 

(四) 收入确认模式 

龙集公司的收入为港口装卸及码头服务与拆、装、修箱业务及港口设施保安费等所

赚取的收入，于有关服务已经完成并且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的计量时予以确认，其收入

的具体收费内容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具体内容 

港口装卸

及码头服

务 

业务 

港口装卸

费 

外贸 
重箱 装卸包干费、困难作业费 

空箱 装卸包干费、困难作业费 

内贸 
重箱 装卸包干费、困难作业费 

空箱 装卸包干费、困难作业费 

其他 

翻装费、过磅费、、内外贸补差费、上下

车费、大件装卸船费、、海关查验（吊箱

费）、熏蒸费（吊箱费）、三检费（吊箱费） 

装卸辅助

费 

外贸 
重箱 堆存费 

空箱 堆存管理费 

内贸 
重箱 堆存费 

空箱 堆存管理费 

港务管理

费 

货物港务费 港务费 

其他港务费 停、靠泊费 

拆、装、修

箱业务及

港口设施

保安费 

 

CFS 拆装

箱 

拆箱 拆箱费、机械使用费 

装箱 装箱费、机械使用费 

其他 

拆、装码垛费、海关查验(开门费)、大件

装卸车费、熏蒸费（开门费）、三检费(开

门费） 

修箱业务 

 

 

修箱费 修箱费（费目：修箱费） 

洗箱 
洗箱费（费目：装卸其他费用-洗箱、装

卸其他费用） 

搬移 吊装费（费目：装卸费） 

其他 冷藏箱预冷费、冷藏箱检测费、 

港口设施

保安费 

20 英尺 20 英尺港保费 

40 英尺 40 英尺港保费 

注：各项收费的金额依照每项业务的作业箱量乘以各项业务协议约定的费率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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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港口装卸及码头服务业务收入的确认 

(1)港口装卸费收入的确认 

①船公司或船代根据船期计划向龙集公司操作部申报船舶月度航班计划、船舶近

期靠泊计划和船舶昼夜作业计划。 

②船舶到港前，船公司或船代向操作部申报到港计划，并提供齐备的装卸清单，

操作部根据装卸清单信息安排相应的堆场计划。 

③操作人员在接收到操作部的装卸指令后，开始装卸作业，一般整船作业在 1-2

日内即可完成。在装卸作业完成后，操作部将装卸清单和交接清单交予龙集公

司商务部费收处，由商务部费收处向船公司或船代开具费用结算单及发票并交

予财务部确认收入。 

综上，龙集公司考虑业务周期较短，故在港口装卸服务提供完毕且相应收入金

额能够可靠计量时确认收入。 

(2) 装卸辅助费收入的确认 

空箱及重箱堆存业务收入确认： 

①每月操作部根据电脑系统生成堆存箱量报表，与客户确认堆存时间。 

②待对方确认无误后操作部会将当月的堆存箱量报表交商务部费收处办理进行

计费结算事宜并开具发票交予财务部确认收入。 

综上，空箱与重箱堆存业务在堆存业务发生的期间按照合同及堆存时间确认收

入。 

(3) 港务管理费收入的确认 

港务管理费在港口装卸收入实现的同时进行确认。货物港务费根据财政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取消有关水运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财税[2015]92

号）要求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将不再收取，龙集公司新签订的运输合同也不再收

取货物港务费。2016 年港务管理费仅包括停、靠泊费收入。 

2、拆、装、修箱业务及港口设施保安费收入确认 

(1)拆箱业务收入的确认 

①货主或货代凭提单至龙集公司客服受理台申报拆箱提货计划并缴纳拆箱提货

费用。 

②龙集公司商务部费收处收到款项后通知 CFS 分公司进行拆箱，拆箱作业一般在

1-2 日内即可完成，拆箱完毕后，由商务部费收处办理结算事宜开具发票并将

原始单据与结算单据交予财务部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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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龙集公司考虑业务周期较短，拆箱业务在拆箱劳务完毕且金额能够可靠计量时

确认收入。 

(2) 装箱业务收入的确认 

①货主或货代凭入库单送货至 CFS 分公司，CFS 分公司现场人员收货，同时安排

货位并登记。 

②CFS 分公司根据货主或货代的放箱令和配箱要求进行装箱，装箱作业一般在 1-2

日内即可完成，装箱完毕时，由商务部费收处办理结算事宜并开具发票交予财

务部确认收入。 

综上，龙集公司考虑业务周期较短，装箱业务在装箱劳务完毕且金额能够可靠

的计量时确认收入。 

(3) 修箱业务收入的确认(包括搬移费) 

①箱修调度员向操作部提出调箱申请，由操作部将需修箱放入指定场地，随后箱

修验箱员对需修箱进行验箱，出具验箱报告。 

②箱修业务员根据验箱报告及相关资料审核估价并出具估计单，同时将估计单发

送至相关船公司或船代。 

④ 在船公司或船代收到估价单并认可后，修理小组开始对集装箱进行修理，修理

完成且经箱修验箱员核验达标后，由箱修调度员向操作部提出调箱申请，将已

修理好的集装箱调至船公司或船代正常用箱堆场，整个箱修作业在 1-2 日内即

可完成。 

⑤ 箱修作业完成时，由商务部费收处办理与船公司或船代的费用结算事宜，开具

发票并交予财务部确认收入。 

综上，龙集公司考虑业务周期较短，修箱业务在箱修劳务完毕且金额能够可靠

的计量时确认收入。 

(4) 港口设施保安费收入的确认 

随港口装卸收入的实现同时确认。港口设施保安费收入系根据交通部发展改革

委员会《关于收取港口设施保安费的通知》(2006)156 号文件进行收取。 

综上所述，龙集公司对取得的各项装卸、堆存、拆装修箱及港务管理等主营业

务收入，是根据龙集公司与船公司、船代、货主或货代签订的合同、协议进行履行

后，依据运输单证(包括运单、班轮提单、船票、外贸计费账单、进口货物现提申请

单、现金账单、各种杂项作业签证单等)，港口码头各项计费单、作业单等单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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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收到或应收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

入及所属明细科目。龙集公司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普华永道的意见： 

我们将上述情况说明所载龙集公司的资料与我们在审计龙集公司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

的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进行了核对。根据我们的工作，我们认为，上述情况说明

所载财务信息与我们在审计龙集公司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会计资料及了解的信息在

所有重大方面一致，相关的会计处理方法在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反馈意见 17： 

请你公司根据我会的相关规定，在重组报告书中补充披露律师事务所和审计机构未能

勤勉尽责时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专项承诺。 

 

普华永道的意见： 

普华永道已经提交了该专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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